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一寸照片

（申请人必须在此处粘贴近期免冠照片）

	学生类别
	成教  □
	身份证号
	
	

	
	自考  □
	
	
	

	专业名称
	
	课程平均成绩
	
	

	入学年月
	
	毕业时间
	
	

	毕业论文（或设计）成绩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学位证书水平
	

	个人申请
	本人已符合《重庆城市科技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办法》中有关规定，并承诺填报信息及提交的相关证书等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人将承担一切后果。申请授予          学士学位。                                      

                      申请人：              

                                                年    月    日

	继续教育

学院意见
	经审核，申请人符合《重庆城市科技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办法》中有关规定，同意申请学士学位。

        继续教育学院（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申请人符合《重庆城市科技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办法》中有关规定，同意授予申请人          学士学位。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同意授予申请人          学士学位。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年    月    日


备注：1. 课程平均成绩是核算成绩单上的所有成绩相加后的平均成绩，本表与成绩单内容必须一致。 

2.成教入学时间指取得正式学籍时间，自考入学时间指自考建籍时间。

